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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3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婚姻家庭法试题 
课程代码：05680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 

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 

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 

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关于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民事法律的区别，表述正确的是(A)1-68-69 

A．婚姻家庭法领域中的人身权是基于特定的亲属身份而享有的，在性质上不同于民法中的其他人身权 

B．特定亲属之间的扶养、抚养和赡养关系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同 

C．婚姻家庭法领域中的财产权性质与民法中的其他财产权相同 

D．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应优先于婚姻家庭法中的特别规定适用 

2．下列关于行辈的表述，错误 ．． 的是(D)2-86 

A．行辈也叫辈行 B．直系亲不可能行辈相同 

C．配偶间无行辈之分 D．姻亲间无法按行辈排列 

3．受胁迫方行使婚姻撤销请求权的法定期限是自结婚登记之日起(B)3-109 

A.2 年 B.1 年 

C.6 个月 D.3 个月 

4．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夫妻互为（A）4-117 

A．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B．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 

C．第三顺序法定继承人 D．第四顺序法定继承人 

5．在我国古代，通过协议允许夫妻离异的离婚方式是（B）5-142 

A．七出 B．和离 

C．义绝 D．呈诉离婚 

6．甲于 1996 年与乙登记结婚，1999 年甲以个人名义向其弟借款 10 万元购买商品房 1 套， 

夫妻共同居住。2003 年，甲乙离婚。甲向其弟所借的钱，离婚时应(C)5-175 

A．由甲偿还 B．由乙偿还 

C．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D．不用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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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王的父母于 1998 年离婚，此时小王年仅 3周岁。2000 年小王的母亲与刘某再婚，此 

后小王一直随生母与继父共同生活。2008 年小王的生父与继父先后因病去世，以下表 

述正确的是(C)6-195 

A．小王无权继承其生父的遗产 

B．小王无权继承其继父刘某的遗产 

C．小王既能继承其生父的遗产，又能继承其继父的遗产 

D．因为小王为未成年人，所以只有在征得其生母同意后才可继承其生父的遗产 

8.我国《收养法》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至少应当相差(C) 7-207 

A．20 周岁 B.30 周岁 

C.40 周岁 D．45 周岁 

9．下列关于扶养的表述，错误 ．． 的是(B)8-230 

A．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 

B．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义务是补充性的义务 

C．祖孙之间的扶养义务是补充性的义务 

D．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是补充性的义务 

10． 根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的规定， 下列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可以由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适用的是(A)9-235 

A．涉外夫妻财产关系 B．涉外结婚条件 

C.涉外收养 D．涉外监护 

11．在亲属关系中起到源泉和桥梁作用的是（D）2-82 

A．父母子女关系 B．姻亲关系 

C．旁系血亲关系 D．配偶关系 

12．中国古籍《周易》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描述的婚姻形式是（C）3-94 

A．劳役婚 B．赠与婚 

C．掠夺婚 D．聘娶婚 

13．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处理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原则是(A)3-111 

A．属于包办买卖婚姻性质的订婚所受的财物必须返还 

B．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依法没收 

C．以结婚为目的赠送价值较高的财物，应酌情返还 

D．依习俗给付的彩礼，是无条件的赠与行为 

14．根据我国《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内地居民办理离婚登记的机关是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D)5-146 

A．街道办事处 B．人民法院 

C．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 D．登记机关 

15．父母出于某些特殊情况，不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直接履行抚养义务，将子女委托他人代其抚养。这种抚养 

子女的方式是(B)7-205 

A．收养 B．寄养 

C．送养 D．乞养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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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6．关于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表述正确的有(BCD)1-52 

A.婚姻家庭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而孤立存在 

B．婚姻家庭是社会的产物 

C．婚姻家庭制度的具体内容受到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重要影响 

D．社会属性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 

17．亲属关系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包括(ABCD)2-91 

A．一定的亲属关系为回避的原因 

B．刑事诉讼中，一定的亲属关系可为被告人的辩护人 

C．民事诉讼中，强制执行时应保留被执行人所供养的家属（多为近亲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品 

D．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的同意可以依法提起上诉 

18．关于早期型婚约，表述正确的有(AD)3-110 

A．订立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 B.婚约一经订立，产生法律约束力 

C．订立婚约须由当事人自己作主 D．订立婚约须由父母作主 

19．关于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结婚的程序主要有(ABC)3-102 

A．登记制 B．仪式制 

C．登记与仪式结合制 D．世俗仪式与宗教仪式双轨制 

20．旧式“入赘婚”与现在男方落户到女家的区别有(ABCD)4-120 

A．性质不同 B．目的不同 

C．产生条件不同 D．法律地位不同 

21．我国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因离婚而分割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的 

共同财产时，应坚持的原则有(ABCD)5-169 

A．男女平等、保护子女和妇女利益原则 B．自愿原则 

C．维护其他股东、合伙人合法权益原则 D．有利于生产和生活原则 

22．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BC)6-180 

A．养父母和养子女的关系 B．生父母和婚生子女的关系 

C．生父母和非婚生子女的关系 D．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 

23．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形式分为(AC)6-197 

A．自愿认领 B．公证认领 

C．强制认领 D．宣告认领 

24．关于扶养的特征，表述正确的有(ABCD)8-225 

A．扶养具有身份属性 B．扶养请求权具有人身专属性 

C．扶养权利义务的关联性 D．扶养没有时效性 

25． 下列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能体现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注重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有(ACD)9-326 

A．涉外父母子女关系 B．涉外夫妻人身关系 

C．涉外监护 D．涉外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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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禁婚亲 3-99 

答： 

禁婚亲是指法律规定禁止结婚的亲属。从广义上说，他们不仅包括一定范围的血亲，有的国家还包括一定范围的姻 

亲。 

27．统一财产制 4-125-126 

答： 

它指婚后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婚前财产估定价额，转归丈夫所有，妻则保留在婚姻 

关系终止时，对此项财产原物或价金的返还请求权。 

28．无效婚姻 3-104 

答： 

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依法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以 

保障婚姻合法成立、防治违法婚姻为其立法宗旨的，这些规定是婚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9．限制离婚主义 5-141 

答： 

限制离婚主义是指夫妻双方均享有离婚请求权，但法律对离婚条件严加限制的立法主张。即法律明确规定离婚的理 

由，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离婚理由，始许离婚，故又称“有因离婚” 。 

30．收养 7-204 

答： 

收养是拟制血亲的亲子关系借以发生的法定途径。收养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分） 

31．如何理解婚姻自由的内涵？1-71 

答： 

婚姻自由的内涵是： 

（1）从传统理论来讲，这一原则主要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谓结婚自由，是指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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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此种自由意味着当事人关于结婚的相关意愿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得到尊重。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 

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此种自由为当事人提供退出婚姻关系的机制。 

（2）正确地理解婚姻自由既要注重当事人的合意，也要注重履行有关的法定程序，但对这两个方面又不能等量齐 

观。 

（3）也就是说，法律在一定的情形下应当更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这在结婚制度上体现为承认未履行法定程序但双 

方存在结婚合意的当事人之间具有婚姻关系（虽然法律可能还会有其他条件上的限制），在离婚制度中体现为不仅 

承认合意离婚而且在确定离婚扶养费的问题上不再具有惩罚意识转而注重保护扶养一方的个体利益，这种观念和制 

度上的变迁使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和保障。 

32．简述离婚与别居的区别。5-139-140 

答： 

离婚与别居的主要区别如下： 

（1）第一，婚姻关系是否存续不同。别居者婚姻关系仍然存续，故双方均不得再婚；离婚 

者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双方都可以再婚。并且，夫妻在别居之后如果愿意恢复夫妻生活，只要双方开始同居共同 

生活即可，不必办理复婚手续；而离婚之后双方如要恢复夫妻关系，必须依法办理复婚手续。 

（2）第二，夫妻权利义务是否继续存在不同。别居期间夫妻间的权利义务除同居义务被 

免除及有的权利义务被变更外，其他权利义务如扶养、继承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存在。离婚后夫妻在人身和财 

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均全部消除。 

五、论述题（14 分） 

33．试述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原则。5-167 

答： 

人民法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应坚持以下原则： 

（1）第一，男女平等。基于所应分割的财产是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有 

平等的处理权，在离婚分割时双方也处于平等地位。 

（2）第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一原则意味着，一方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得侵害女方和子女的合 

法权益；另一方面，应视女方的经济状况及子女的实际需要给予必需的照顾。 

（3）第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尊重当事人意愿，是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 

一种表现。尤其是一方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权利时，自不应加以禁止。 

（4）第四，照顾无过错一方。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无过错一方适当多分，对有过错一方适 

当少分。由于“照顾”不是一种民事责任，其性质不同于离婚损害赌偿，因此，这里的“过 

错”并不仅限于我国《婚姻法》第 46 条中指明的若干重大过错，还包括其他违反婚姻义务 

侵害婚姻关系的过错行为。 

（5）第五，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一方面，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生产资料，分割时不应损害其效用和价值，以保 

证生产活动和财产流通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生活资料，分割时也应视各自的实际需要， 

从而做到方便生活，物尽其用。 

（6）第六，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离婚时，不能把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所有的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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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以分割。贪污、受贿、盗窃等非法所得，必须依法追缴。夫妻因从事生产、经营等与他人有财产共有关系的， 

离婚时应先分出属于夫妻的份额，然后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小题，第 34 题 8分，第 35 题 16分，共 24分） 

34． 丈夫甲与妻子乙因感情不和，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二人离婚，并对财产进行了分割。 

在法院判决离婚后的第三天，甲突然死亡。在分割遗产时，乙要求继承甲的遗产，而甲的母亲认为甲乙已经离婚， 

乙不能继承甲的遗产。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4-117 

(1)乙有权继承甲的遗产吗？ 

答：乙无权继承甲的遗产。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合法的配偶身份是夫妻遗产继承权的前提，已经离婚的男女之 

间不享有夫妻遗产继承权。 

(2)若乙在甲死亡一个月后再婚了，乙能继承遗产吗？ 

答：不能。如果甲死之前甲乙二人未离婚，则乙在甲死亡后无论再婚与否，均有权处分继承遗产。 

35. 孙强（男）、刘芳（女）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孙强的姐姐孙倩因患有生殖系统疾病，婚后多年未育。孙 

倩和其丈夫非常喜欢孙强的小儿子孙伟（5周岁），他们与孙强、刘芳协商想收养孙伟，孙强夫妇考虑到孙倩经济条 

件较好而且是孩子的姑姑，有利于孩子 

的成长，因此同意将孙伟送养给孙倩，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孙倩夫妇对孙伟疼爱有加，百般关爱， 

孙伟与生父母也时有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孙伟很顽皮，不好管教。2008 年的一天，因孙伟（12 周岁）经常逃 

学的问题，孙倩夫妇同孙伟发生激烈争吵，孙伟一气之下便跑回亲生父母家，孙倩夫妇多次找到孙强家想让孙伟回 

家，但孙伟坚决不肯，并提出要断绝与养父母的关系。三个月后，孙强夫妇提出解除收养关系，遭到孙倩夫妇的拒 

绝。后经人调解，孙倩夫妇同意解除收养关系，但要求孙强夫妇补偿他们几年间养育孙伟的抚育费用，孙强夫妇认 

为收养关系的解除是由于孙倩夫妇有虐待行为，因而不能付给他们抚育费。双方争执不下，孙倩夫妇起诉至法院。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孙倩夫妇与孙伟的收养关系能否解除？7-220 

答： 

可以解除。在养子女成年以，解除收养须得收养人和送养人同意。双方在解除收养的问题上，意思表示完全一致， 

养子女年满 10 周岁以上的，还应征得本人同意。本案例中三个条件都满足，故可以解除收养关系。 

(2)孙倩夫妇要求补偿收养期间的抚育费用，能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7-222 

答： 

可以。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 

母虐待、遗弃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本案例中不存在虐待、遗弃问题，故孙倩夫妇要求的补偿费用应该得到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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